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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阿特斯”或“公司”）的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工作，对公司2023年6月9日至

2023年12月31日期间（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间”）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现就现场检查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魏先勇、薛昊昕 

（三）现场检查时间：2024年4月16日 

（四）现场检查人员：魏先勇、陈恪舟、叶建冬 

（五）现场检查内容：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与关联方的资金

往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和公司经营状况等。 

（六）现场检查手段：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查阅公司公告、公司治理

文件、重大合同、公司定期报告等底稿文件；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台账、凭证、使用

申请文件等资料；查阅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建立或更新的有关内控制度文件；核查公司

本持续督导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与对外投资情况；查看公司主要经营、管理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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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阿特斯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募集资金使用制度》《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公司治理和内控

制度，查阅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决议和记录等资料，并向相关部

门负责人员了解情况。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的治理制度完备、合规并得到

了有效执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能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责任，公司

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效执行。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治理文件及相关会议纪要，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对比和分析，并就公告内容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对照。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实地查看了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场所，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核查，并查阅了公司的最新财务报表。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及财

务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阿特斯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分别与专户开立银行

及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现场检查人员审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制度》

等相关制度文件，核查了公司在本持续督导期内的募集资金账户使用台账以及与募集资

金使用相关的三会文件和公告等，并向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了相关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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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不存

在违规委托理财等情形，也不存在未经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

司不存在其他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本持续督导期内关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

的三会文件、合同及相关财务资料，并向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员了解情况，了解了公司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相关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

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看了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场所，查阅了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财务报

告等资料，向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情况，从公开信息查阅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经营

情况，了解近期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了解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变动情况。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23年度，得益于全球对绿色能源的巨大需求和“双

碳”目标的驱动，光伏市场需求旺盛，公司基于光伏组件先进技术、国际化领先经营能

力、品牌和渠道、运营效率等方面的优势，稳步提升组件业务的市场规模和盈利能力，

多管齐下带动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大幅增长。公司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

监事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动均已履行了相应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提请公司保持对信息披露工作的高度重视，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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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中，未发现公司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保荐机构开展2023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的过程中，公司积极配合相关工

作，为本次现场检查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六、现场检查结论 

通过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

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和公司

经营状况等方面均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 

特此报告。 

  




